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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物贸易

1.对于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进出口与收付汇金额是否必须一

致？

答：否。存在因溢短装、政治因素、离岸转手买卖等合理原因导

致货物贸易进出口与收付汇金额不一致。

2.企业办理货物贸易收汇业务时，是否需要开立出口收入待核查

账户？

答：否。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入，可自主决定是否开立出口

收入待核查账户。

3.货物贸易外汇收入是否需要先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

答：否。企业货物贸易外汇收入可先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

也可进入企业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或结汇。

4.银行办理货物贸易收汇业务时，是否需要进行审核？

答：是。企业办理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时，银行应通过货贸系

统查询企业名录信息与分类信息，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务”

“尽职审查”的展业原则进行审核，确认收支的真实性、合理性

和逻辑性。

二、服务贸易

1.对于单笔等值 5万美元以上的服务贸易对外付汇，境内机构是

否都需要办理税务备案？

答：不是。《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



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

理局公告 2013 年第 40 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条款三中及《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服务

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有关问题的补充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 2021 年第 19 号）条款二列举了无需

办理和提交《备案表》的情形，如属于以上文件中列举的情况，

则无需办理税务备案。

2.对于同一笔合同需要办理多次服务贸易项下对外支付的，境内

机构需要每次付汇前办理税务备案吗？

答：不需要。境内机构和个人对同一笔合同需要多次对外支付的，

仅需在首次付汇前办理税务备案。

3.服务贸易对外付汇金额是否可以超过税务备案金额？

答：不可以。境内机构和个人完成税务备案后，如合同总金额（或

支付标准）或合同执行期限等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在修改税

务备案信息之后，到银行办理服务贸易对外支付。

三、个人业务

1.境内个人年度便利化额度内购汇用途有限制吗？

答：有。仅限经常项下。

2.个人可以出借自己的年度便利化额度给他人吗？

答：不可以。个人不得以分拆等方式规避便利化额度管理及真实

性管理。

3.可委托除近亲属外的其他人办理结售汇业务吗？

答：可以。个人可以委托其他人办理不占便利化额度的结汇及购



汇，办理时需提供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书和有

交易额的相关证明材料。


